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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四) 

本局各科室、本市各區健康服務中心及聯合醫院因應業務需要申請 

受本局委託專案教師作業流程 

 

   

    

 

    

 

 

 
 

 

   
 

 

       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依業務性質簽會本局相

關業務科室，再簽會本

局人事室、會計室、秘

書室、政風室、綜合企

劃科，經本局局長核定 

依會計程序及相關規定(檢具印領清冊及領據) 

辦理經費核銷 

 

報市府核准 

退回申請單位 

本局各科室、本市各

區健康服務中心及聯

合醫院專案專簽 

不通過 

通過 

通過 

本市各區健康服務中心或聯合醫院，

應按申請案件之性質，將申請資料送

請本局相關業務科室進行初審 

退回申請單位 
不通過 


